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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
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长财农〔2021〕1004 号�

 

各相关区（开发区）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、发改局、扶

贫办(乡村振兴局)、林业和园林局、牧业局： 

现将吉林省财政厅、吉林省农业农村厅、吉林省水利厅、吉

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、吉林省乡村振

兴局、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、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

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

（吉财农〔2021〕55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 

长春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 

长春市水务局            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长春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        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 

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月 29日 

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项目 
资金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吉财农〔2021〕551 号 

 

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、

发改局、民宗局、乡村振兴局、林草局、牧业局： 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指

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 

   

  

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

 吉林省水利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吉林省乡村振兴局 

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

2021 年 7 月 7 日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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